
編號: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逸 夫 書 院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宿舍退宿申請表

 
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（英文）      性別：男 /女* 
 
系別：     年級：     學號：        
 
所屬宿舍：      房號：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
 
原因：    
 
    
 
    
 
    
 
    
 
    
 
    
 
本人確認已知悉下列各項： 
1. 退宿申請需最少七個工作天前提出。 
2. 上學期最後退宿申請日期為十月一日，下學期為二月一日。申請退宿者如獲批准，須繳

交一個月宿費。 
3. 上學期十月一日後及下學期二月一日後退宿者，須繳交自入宿起計至該學期完結之宿

費，不足一個月亦作整月計算。 
 
 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 
*請刪去不適用者.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舍監批核： 
 
□ 批准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
 
□ 不批准                 
 
 
簽署：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
